





























































































































































































































































































































	关于印发《安徽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安徽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 裁量权基准》的通知
	13
	14
	15
	16
	（P17-159）安徽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7.25
	一、医疗服务监督管理类
	1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
	1
	擅自执业时间不足3个月或擅自执业的人员有1名非卫生技术专业人员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8
	诊所未经备案执业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诊所未经备案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未经备案，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1
	擅自执业3个月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12
	医疗机构未制订重大医疗纠纷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的
	《医疗机构投诉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 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
	1
	逾期不改的
	警告，罚款三千元以下
	18
	有关医务人员篡改、伪造、隐匿、毁灭病历资料的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医疗机构篡改、伪造、隐匿、毁灭病历资料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1
	首次发现且未造成后果的
	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9个月以下执业活动
	31
	医疗机构未建立医疗质量管理部门或者未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医疗质量管理工作的
	《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一）未建立医疗质量管理部门或者未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医疗质量管理工作的
	1
	未建立医疗质量管理部门，或者未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医疗质量管理工作的，逾期不改的
	警告，罚款一万五千元以下
	37
	未建立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专门组织或者未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具体管理工作的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
	（一）未建立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专门组织或者未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具体管理工作的；
	1
	逾期不改的
	警告，并处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46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条件的医疗机构擅自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疗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七十三条 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医疗机构擅自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的，由
	1
	医疗机构擅自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疗时间2个月以下的
	警告，罚款五千元以上七千元以下，没收违法所得，对有关医务人员吊销其执业证书
	58
	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的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  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医疗事故等级和情节
	1
	发生医疗事故
	警告
	61
	买卖人体器官或者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活动的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买卖人体器官或者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活动的，
	1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从事买卖人体器官或者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1人次的;
	2.买卖的器官为非活体器官，器官提供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为自愿提供的，或器官提供者死亡后，其配偶
	3.买卖人体器官或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活动，交易额不足五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交易额8倍的罚款；医疗机构参与上述活动的，由原登记部门撤销该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诊
	64
	医师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医师执业证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四条第三款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医师执业证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1
	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二万元
	78
	医疗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护士的配备数量低于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护士配备标准的；
	《护士条例》第二十八条：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分工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护士的配备数量低于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护士配备标准的；
	1
	首次发现的
	警告
	84
	乡村医生执业活动超出规定的执业范围，或未按照规定进行转诊的；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乡村医生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一）执业活动超出规定的执业范围，或未按照规定进行转诊的；
	1
	首次发现且未造成后果的
	警告
	90
	医疗机构使用未取得抗菌药物处方权的医师或者使用被取消抗菌药物处方权的医师开具抗菌药物处方的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五十条： 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一）使用未取得抗菌药物处方权的医师或者使用被取消抗菌药物处方权的医师开具抗菌药物处方的；
	1
	使用 1 名人员开具非限制使用级（或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且开具 处方数量合计 10 张以下的
	警告，并可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二、麻醉药品与精神药品监督管理类
	1
	未依照规定购买、储存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七十二条：取得印鉴卡的医疗机构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一）未依照规定购买、储存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
	1
	首次发现
	警告

	三、母婴保健技术服务和计划生育类
	1
	医疗、保健机构或人员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许可，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终止妊娠手术和医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三十五条：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的，有下列行为之一，县级以上地方
	（一）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或者医学技术鉴定的；
	（二）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
	（三）出具本法规定的有关医学证明的；
	上款第（三）项出具的有关医学证明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四十条： 医疗、保健机构或人员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许可，擅自从事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办法》第三十八条：未依法取得有关合格证书，擅自从事婚前医学检
	1
	没有违法所得的
	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2
	医疗、保健机构或人员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
	（一）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
	（二）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
	1
	没有违法所得的
	警告，处一万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3
	擅自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擅自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医务人员，由县
	1
	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以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5
	医疗保健机构擅自从事产前诊断或超越执业许可范围的
	《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第三十条：对违反本办法，医疗保健机构未取得产前诊断执业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擅
	1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下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
	7
	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反相关管理办法的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买卖配子、合子、胚胎的；
	（二）实施代孕技术的；
	（三）使用不具有《人类精子库批准证书》机构提供的精子的；
	（四）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的；
	（五）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档案不健全的；
	（六）经指定技术评估机构检查技术质量不合格的；
	（七）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1
	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七）项行为之一，没有违法所得
	警告，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
	8
	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违反相关管理办法
	《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省、自治区、
	（一）采集精液前，未按规定对供精者进行健康检查的；
	（二）向医疗机构提供未经检验的精子的；
	（三）向不具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批准证书的机构提供精子的；
	（四）供精者档案不健全的；
	（五）经评估机构检查质量不合格的；
	（六）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1
	有《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六）项行为之一，没有违法所得
	警告，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
	10
	经批准实施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的机构未按照规定管理终止妊娠药品的
	《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第二十条：经批准实施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的机
	1
	未建立真实完整的终止妊娠药品购进记录，或者未按照规定为终止妊娠药品使用者建立完整用药档案，且拒不改正
	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

	四、传染病监督管理类
	1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六十八条：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一）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责的；
	1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未对传染病的发生、流行以及影响其发生、流行的因素进行监测的；
	2.未对国外发生、国内尚未发生的传染病或者国内新发生的传染病进行监测
	警告、通报批评
	19
	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因生产、工作必须接触疫水的人员采取防护措施，或者未定期组织进行血吸虫病的专项
	《血吸虫病防治条例》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农业或者兽
	（一）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因生产、工作必须接触疫水的人员采取防护措施，或者未定期组织进行血吸虫病
	1
	涉及5人次以下的
	警告；没收用于违法活动的工具和物品；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22
	执行职务的医疗卫生人员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第四十条：执行职务的医疗卫生人员瞒报、缓报、谎报
	1
	发现违法行为
	警告
	逾期不改，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
	发现违法行为
	可以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24
	道路运输经营者、水路运输经营者违反本规定,对在车船上发现的检疫传染病病人、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未按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交通应急规定》第四十四条：道路运输经营者、水路运输经营者违反本规定,对在车船上发现
	1
	未依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交通应急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采取措施1项的
	警告,罚款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
	26
	医疗机构未依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规定履行报告职责，隐瞒、缓报或者谎报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五十条：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
	（一）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报告职责，隐瞒、缓报或者谎报的
	1
	未依照规定履行报告职责，隐瞒、缓报或者谎报的
	警告,通报批评
	31
	医疗卫生机构未建立、健全医疗废物管理制度，或者未设置监控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的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医疗卫生机构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及本办法规定，有下列
	（一）未建立、健全医疗废物管理制度，或者未设置监控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的；
	1
	发现违法行为
	警告
	40
	将医疗废物交给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的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及本办法规定，有下列
	（二）将医疗废物交给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的
	1
	未造成危害后果且及时改正的
	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1万以下的罚款
	45
	医疗卫生机构未建立消毒管理组织，制定消毒管理制度，执行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定期开展消毒与灭菌效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
	1
	未建立消毒管理组织，或未制定消毒管理制度的，首违不罚。
	56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用水，使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出厂的餐具、饮具未按规定检验合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
	……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用水，使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出厂的餐具、饮具未按规定检验合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未按照规定建立并遵守出厂检验
	1
	及时改正的
	警告
	58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违反疫苗储存、运输管理规范有关冷链储存、运输要求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有前款规定(违反疫苗储
	1
	未造成危害后果，首次发现违法行为
	负有责任的医疗卫生人员暂停一年以上十五个月以下执业活动
	7
	0
	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瞒报、谎报、缓报、漏报，授意他人瞒报、谎报、缓报，或者阻碍他人报告传染病或者不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医疗机构、专业机构或者其工作人员瞒报、谎
	1
	首次发现
	警告，并视情节可对相关责任人员暂停6个月以下执业活动

	五、血液监督管理类
	1
	非法采集血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条：非法采集血液或者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十八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
	《血站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非法采集血液，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第二十五条：医疗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三）擅自采供血。第三
	1
	非法采集血液违法所得 5千元以下或采集血液 1000mL 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万元以下罚款
	2
	血站、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十八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
	《血站管理办法》第六十条血站出售无偿献血血液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献血法》第十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第二十四条：血站不得有下列行为：（二）出售无偿献血血液的。
	1
	血站、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违法所得 5千元以下或出售血液 1000mL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5
	医疗机构从非指定的血站取得血液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第二十五条：医疗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从非指定的血站取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医疗机构使用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血站供应的血液的，由县级以
	1
	首次发现的
	警告,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
	6
	医疗机构违规开展应急用血采血的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关于应急用血采血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1
	应急采供血后没有按规定时间上报的
	警告
	9
	无有效《单采血浆许可证》，非法从事组织、采集、供应、倒卖原料血浆活动的
	《血液制品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
	2.《单采血浆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单采血浆站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
	（一）未取得《单采血浆许可证》开展采供血浆活动的；
	（二）《单采血浆许可证》已被注销或者吊销仍开展采供血浆活动的；（三）租用、借用、出租、出借、变造、伪
	1
	非法从事组织、采集、供应、倒卖原料血浆 3000克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器材、设备，并处违法所得５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万元罚款
	13
	单采血浆站有隐瞒、阻碍、拒绝卫生行政部门监督检查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资料等七种情形的
	《单采血浆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单采血浆站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一）隐瞒、阻碍、拒绝卫生行政部门监督检查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资料的；
	（二）对供血浆者未履行事先告知义务，未经供血浆者同意开展特殊免疫的；
	（三）未按照规定建立供血浆者档案管理及屏蔽、淘汰制度的；
	（四）未按照规定制订各项工作制度或者不落实的；
	（五）工作人员未取得相关岗位执业资格或者未经执业注册从事采供血浆工作的；
	（六）不按照规定记录或者保存工作记录的；
	（七）未按照规定保存血浆标本的。
	1
	首次发现，且具有第六十二条所列一项情形的
	警告，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

	六、职业卫生监督管理类
	1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十九条第（一）项：建设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
	1
	首次发现的
	警告
	44
	未按照规定实行有害作业与无害作业分开、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分开的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1
	存在上述其中一项行为的
	警告
	49
	未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的规定申报变更职业病危害项目内容的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第十五条：用人单位有关事项发生重大变化，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申报变更职业病危
	1
	产生一般职业病危害的项目未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的规定申报变更职业病危害项目内容在2项以下，
	处5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51
	未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对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设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第（一）项：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
	1
	首次发现的
	警告
	58
	用人单位未建立或者落实职业健康监护制度的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项：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责令限
	1
	建立职业健康监护制度未落实的
	警告，可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65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未按规定备案开展职业健康检查的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
	1
	未按规定备案开展职业健康检查，涉及劳动者5人以下的
	警告，可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74
	医疗卫生机构未按照规定备案开展职业病诊断的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医疗卫生机构未按照规定备案开展职业病诊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
	1
	未按规定备案开展职业病诊断，涉及劳动者2人以下的
	警告，可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81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1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

	七、放射卫生监督管理类
	1
	医疗机构未取得放射诊疗许可从事放射诊疗工作的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一）项：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一）未取得放射诊疗许可从事放射诊疗工作的。
	1
	未取得放射诊疗许可从事放射诊疗工作时间1个月以下,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
	10
	放射工作单位未给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办理《放射工作人员证》的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放射工作单位违反本办法，未给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办理《放射
	1
	初次违反的
	警告

	八、公共场所卫生管理类
	1
	公共场所经营者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卫生防疫机构可以根
	（二）未获得健康合格证，而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的。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公共场所经营者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
	1
	公共场所经营者安排5名以下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
	警告，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4
	公共场所经营者未按规定对公共场所卫生质量进行卫生检测的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第（一）项：公共场所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一）未按照规定对公共场所的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
	1
	卫生检测项目不全
	警告
	14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未查验服务人员的健康合格证明或者允许未取得健康合格证明的人员从事服务工作或者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六十一条：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未查验服务人员的健康合格证明或者允许未取得健康合格证明
	1
	日平均接待顾客100人以下的省政府确定的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未在公共场所内放置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
	警告

	九、生活饮用水与学校卫生类
	1
	集中式供水单位安排未取得体检合格证的人员从事直接供、管水工作或安排患有有碍饮用水卫生疾病的或病原携带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集中式供水单位安排未取得体检合格证的人员从事直接供、管水工
	1
	2人以下未取得体检合格证明的
	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2人以上5人以下未取得体检合格证明的
	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6
	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三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传
	（一）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
	1
	尚未导致传染病发生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9
	单位自备水源未经批准与城镇供水系统连接的
	1
	单位自备水源未经批准与城镇供水系统连接时间1个月以下的
	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10
	供学生使用的文具、娱乐器具、保健用品不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的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第二十七条　供学生使用的文具、娱乐器具、保健用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卫生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单位或者个人给予
	1
	首次发现且未造成后果的
	警告

	十、中医药卫生类
	1
	中医诊所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中医诊所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1
	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3个月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及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4
	中医诊所擅自更改设置未经备案或者实际设置与取得的《中医诊所备案证》记载事项不一致，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
	《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中医诊所擅自更改设置未经备案或者实际设
	1
	中医诊所擅自更改设置未经备案或者实际设置与取得的《中医诊所备案证》记载事项不一致（更改法定代表人、经
	警告，并处一万元及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6
	推荐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的中医医师、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的医术确有专长人员的指导老师，在推荐中弄虚作假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推荐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的中医医师
	1
	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推荐1名的
	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9个月以下执业活动


	安徽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一、医疗服务监督管理类
	1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
	1
	擅自执业时间不足3个月或擅自执业的人员有1名非卫生技术专业人员的
	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8
	诊所未经备案执业的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诊所未经备案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未经备案，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1
	擅自执业3个月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12
	医疗机构未制订重大医疗纠纷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的
	《医疗机构投诉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 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
	1
	逾期不改的
	警告，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警告，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警告，并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18
	有关医务人员篡改、伪造、隐匿、毁灭病历资料的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医疗机构篡改、伪造、隐匿、毁灭病历资料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1
	首次发现且未造成后果的
	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9个月以下执业活动
	31
	医疗机构未建立医疗质量管理部门或者未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医疗质量管理工作的
	《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一）未建立医疗质量管理部门或者未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医疗质量管理工作的
	1
	未建立医疗质量管理部门，或者未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医疗质量管理工作的，逾期不改的
	37
	未建立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专门组织或者未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具体管理工作的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
	（一）未建立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专门组织或者未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具体管理工作的；
	1
	逾期不改的
	警告，并处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46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条件的医疗机构擅自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七十三条 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医疗机构擅自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的，由
	1
	医疗机构擅自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疗时间2个月以下的
	58
	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的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  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医疗事故等级和情节
	1
	发生医疗事故
	警告
	61
	买卖人体器官或者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活动的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买卖人体器官或者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活动的，
	1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从事买卖人体器官或者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1人次的;
	2.买卖的器官为非活体器官，器官提供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为自愿提供的，或器官提供者死亡后，其配偶
	3.买卖人体器官或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活动，交易额不足五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交易额8倍的罚款；医疗机构参与上述活动的，由原登记部门撤销该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诊
	64
	医师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医师执业证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四条第三款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医师执业证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1
	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万元罚款
	78
	医疗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护士的配备数量低于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护士配备标准的
	《护士条例》第二十八条：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分工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护士的配备数量低于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护士配备标准的；
	1
	首次发现的
	警告
	再次发现或造成后果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造成严重后果或造成恶劣社会的
	84
	乡村医生执业活动超出规定的执业范围，或未按照规定进行转诊的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乡村医生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一）执业活动超出规定的执业范围，或未按照规定进行转诊的；
	1
	首次发现且未造成后果的
	警告
	90
	医疗机构使用未取得抗菌药物处方权的医师或者使用被取消抗菌药物处方权的医师开具抗菌药物处方的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五十条： 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一）使用未取得抗菌药物处方权的医师或者使用被取消抗菌药物处方权的医师开具抗菌药物处方的；
	1
	使用 1 名人员开具非限制使用级（或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处方，且开具 处方数量合计 10 张以下的
	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二、麻醉药品与精神药品监督管理类
	1
	未依照规定购买、储存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七十二条：取得印鉴卡的医疗机构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一）未依照规定购买、储存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
	1
	首次发现
	警告

	三、母婴保健技术服务和计划生育类
	1
	医疗、保健机构或人员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许可，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终止妊娠手术和医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三十五条：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的，有下列行为之一，县级以上地方
	（一）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或者医学技术鉴定的；
	（二）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
	（三）出具本法规定的有关医学证明的；
	上款第（三）项出具的有关医学证明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四十条： 医疗、保健机构或人员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许可，擅自从事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办法》第三十八条：未依法取得有关合格证书，擅自从事婚前医学检
	1
	没有违法所得的
	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2
	医疗、保健机构或人员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
	（一）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
	（二）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
	1
	没有违法所得的
	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3
	擅自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擅自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医务人员，由县
	1
	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5
	医疗保健机构擅自从事产前诊断或超越执业许可范围的
	《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第三十条：对违反本办法，医疗保健机构未取得产前诊断执业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擅
	1
	违法所得3000元以下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
	7
	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反相关管理办法的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买卖配子、合子、胚胎的；
	（二）实施代孕技术的；
	（三）使用不具有《人类精子库批准证书》机构提供的精子的；
	（四）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的；
	（五）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档案不健全的；
	（六）经指定技术评估机构检查技术质量不合格的；
	（七）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1
	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七）项行为之一，没有违法所得
	警告，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
	8
	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违反相关管理办法
	《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省、自治区、
	（一）采集精液前，未按规定对供精者进行健康检查的；
	（二）向医疗机构提供未经检验的精子的；
	（三）向不具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批准证书的机构提供精子的；
	（四）供精者档案不健全的；
	（五）经评估机构检查质量不合格的；
	（六）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1
	有《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六）项行为之一，没有违法所得
	警告，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
	10
	经批准实施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的机构未按照规定管理终止妊娠药品的
	《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第二十条：经批准实施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的机
	1
	未建立真实完整的终止妊娠药品购进记录，或者未按照规定为终止妊娠药品使用者建立完整用药档案，且拒不改正
	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

	四、传染病监督管理类
	1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六十八条：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一）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责的；
	1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未对传染病的发生、流行以及影响其发生、流行的因素进行监测的；
	2.未对国外发生、国内尚未发生的传染病或者国内新发生的传染病进行监测
	警告、通报批评
	19
	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因生产、工作必须接触疫水的人员采取防护措施，或者未定期组织进行血吸虫病的专项
	《血吸虫病防治条例》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农业或者兽
	（一）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因生产、工作必须接触疫水的人员采取防护措施，或者未定期组织进行血吸虫病
	1
	涉及5人次以下的
	警告，没收用于违法活动的工具和物品，并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警告，没收用于违法活动的工具和物品，并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
	警告，没收用于违法活动的工具和物品，并处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22
	执行职务的医疗卫生人员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第四十条：执行职务的医疗卫生人员瞒报、缓报、谎报
	1
	发现违法行为
	警告
	逾期不改，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
	发现违法行为
	可以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24
	道路运输经营者、水路运输经营者违反本规定,对在车船上发现的检疫传染病病人、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未按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交通应急规定》第四十四条：道路运输经营者、水路运输经营者违反本规定,对在车船上发现
	1
	未依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交通应急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采取措施1项的
	26
	医疗机构未依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规定履行报告职责，隐瞒、缓报或者谎报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五十条：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
	（一）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报告职责，隐瞒、缓报或者谎报的
	1
	未依照规定履行报告职责，隐瞒、缓报或者谎报的
	警告,通报批评
	31
	医疗卫生机构未建立、健全医疗废物管理制度，或者未设置监控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的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医疗卫生机构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及本办法规定，有下列
	（一）未建立、健全医疗废物管理制度，或者未设置监控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的；
	1
	发现违法行为
	警告
	40
	将医疗废物交给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的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及本办法规定，有下列
	（二）将医疗废物交给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的
	1
	未造成危害后果且及时改正的
	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1万以下的罚款
	45
	医疗卫生机构未建立消毒管理组织，制定消毒管理制度，执行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定期开展消毒与灭菌效
	《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
	1
	未建立消毒管理组织，或未制定消毒管理制度的，首违不罚。
	56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用水，使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出厂的餐具、饮具未按规定检验合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
	……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用水，使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出厂的餐具、饮具未按规定检验合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未按照规定建立并遵守出厂检验
	1
	及时改正的
	警告
	58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违反疫苗储存、运输管理规范有关冷链储存、运输要求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有前款规定(违反疫苗储
	1
	未造成危害后果，首次发现违法行为
	负有责任的医疗卫生人员暂停一年以上十五个月以下执业活动
	7
	0
	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瞒报、谎报、缓报、漏报，授意他人瞒报、谎报、缓报，或者阻碍他人报告传染病或者不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医疗机构、专业机构或者其工作人员瞒报、谎
	1
	首次发现
	警告，并视情节可对相关责任人员暂停6个月以下执业活动

	五、血液监督管理类
	1
	非法采集血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条：非法采集血液或者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十八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
	《血站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非法采集血液，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第二十五条：医疗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三）擅自采供血。第三
	1
	非法采集血液违法所得 5千元以下或采集血液 1000mL 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万元以下罚款
	2
	血站、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十八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
	《血站管理办法》第六十条血站出售无偿献血血液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献血法》第十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第二十四条：血站不得有下列行为：（二）出售无偿献血血液的。
	1
	血站、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违法所得 5千元以下或出售血液 1000mL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5
	医疗机构从非指定的血站取得血液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第二十五条：医疗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从非指定的血站取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医疗机构使用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血站供应的血液的，由县级以
	1
	首次发现的
	警告,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
	6
	医疗机构违规开展应急用血采血的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关于应急用血采血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1
	应急采供血后没有按规定时间上报的
	警告
	9
	无有效《单采血浆许可证》，非法从事组织、采集、供应、倒卖原料血浆活动的
	《血液制品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
	2.《单采血浆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单采血浆站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
	（一）未取得《单采血浆许可证》开展采供血浆活动的；
	（二）《单采血浆许可证》已被注销或者吊销仍开展采供血浆活动的；（三）租用、借用、出租、出借、变造、伪
	1
	非法从事组织、采集、供应、倒卖原料血浆 3000克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器材、设备，并处违法所得５倍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万元罚款
	13
	单采血浆站有隐瞒、阻碍、拒绝卫生行政部门监督检查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资料等七种情形的
	《单采血浆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单采血浆站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一）隐瞒、阻碍、拒绝卫生行政部门监督检查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资料的；
	（二）对供血浆者未履行事先告知义务，未经供血浆者同意开展特殊免疫的；
	（三）未按照规定建立供血浆者档案管理及屏蔽、淘汰制度的；
	（四）未按照规定制订各项工作制度或者不落实的；
	（五）工作人员未取得相关岗位执业资格或者未经执业注册从事采供血浆工作的；
	（六）不按照规定记录或者保存工作记录的；
	（七）未按照规定保存血浆标本的。
	1
	首次发现，且具有第六十二条所列一项情形的
	警告，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

	六、职业卫生监督管理类
	1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十九条第（一）项：建设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
	1
	首次发现的
	警告
	44
	未按照规定实行有害作业与无害作业分开、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分开的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1
	存在上述其中一项行为的
	警告
	49
	未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的规定申报变更职业病危害项目内容的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第十五条：用人单位有关事项发生重大变化，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申报变更职业病危
	1
	产生一般职业病危害的项目未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的规定申报变更职业病危害项目内容在2项以下，
	处5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51
	未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对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职业病防护设施设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第（一）项：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
	1
	首次发现的
	警告
	58
	用人单位未建立或者落实职业健康监护制度的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项：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责令限
	1
	建立职业健康监护制度未落实的
	警告，可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65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未按规定备案开展职业健康检查的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
	1
	未按规定备案开展职业健康检查，涉及劳动者5人以下的
	警告，可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74
	医疗卫生机构未按照规定备案开展职业病诊断的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医疗卫生机构未按照规定备案开展职业病诊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
	1
	未按规定备案开展职业病诊断，涉及劳动者2人以下的
	警告，可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81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1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

	七、放射卫生监督管理类
	1
	医疗机构未取得放射诊疗许可从事放射诊疗工作的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一）项：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一）未取得放射诊疗许可从事放射诊疗工作的。
	1
	未取得放射诊疗许可从事放射诊疗工作时间1个月以下,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
	10
	放射工作单位未给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办理《放射工作人员证》的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放射工作单位违反本办法，未给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办理《放射
	1
	初次违反的
	警告

	八、公共场所卫生管理类
	1
	公共场所经营者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卫生防疫机构可以根
	（二）未获得健康合格证，而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的。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公共场所经营者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
	1
	公共场所经营者安排5名以下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
	警告，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4
	公共场所经营者未按规定对公共场所卫生质量进行卫生检测的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第（一）项：公共场所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一）未按照规定对公共场所的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
	1
	卫生检测项目不全
	警告
	14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未查验服务人员的健康合格证明或者允许未取得健康合格证明的人员从事服务工作或者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六十一条：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未查验服务人员的健康合格证明或者允许未取得健康合格证明
	1
	日平均接待顾客100人以下的省政府确定的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未在公共场所内放置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
	警告

	九、生活饮用水与学校卫生类
	1
	集中式供水单位安排未取得体检合格证的人员从事直接供、管水工作或安排患有有碍饮用水卫生疾病的或病原携带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集中式供水单位安排未取得体检合格证的人员从事直接供、管水工
	1
	2人以下未取得体检合格证明的
	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2人以上5人以下未取得体检合格证明的
	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6
	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三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传
	（一）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
	1
	尚未导致传染病发生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9
	单位自备水源未经批准与城镇供水系统连接的
	1
	单位自备水源未经批准与城镇供水系统连接时间1个月以下的
	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10
	供学生使用的文具、娱乐器具、保健用品不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的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第二十七条　供学生使用的文具、娱乐器具、保健用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卫生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单位或者个人给予
	1
	首次发现且未造成后果的
	警告

	十、中医药卫生类
	1
	中医诊所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中医诊所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1
	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3个月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及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4
	中医诊所擅自更改设置未经备案或者实际设置与取得的《中医诊所备案证》记载事项不一致，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
	《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中医诊所擅自更改设置未经备案或者实际设
	1
	中医诊所擅自更改设置未经备案或者实际设置与取得的《中医诊所备案证》记载事项不一致（更改法定代表人、经
	警告，并处一万元及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
	6
	推荐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的中医医师、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的医术确有专长人员的指导老师，在推荐中弄虚作假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推荐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的中医医师
	1
	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推荐1名的
	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9个月以下执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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